乌审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2026年科级干部
分工调整的通知

各股室、民族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因工作需要，经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对我委科级干部分工调整如下:
斯庆满都呼   党组书记、主任，主持民族事务委员会全盘工作，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全面深化改革、审计、保密工作第一责任人。
谷清华  党组成员、常务副主任，分管办公室（协调推进股）工作，困难群众救助金管理，党建、三重一大、中心组学习、考核、巡视巡察、包联驻村、保密、公务员管理、档案、信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组织人才、工会、统计、政务公开、安全生产等其他工作。
哈斯乌都娜  党组成员、副主任，分管民族团结促进股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及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年度重点任务 、意识形态建设（网络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三地一城、人大、政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旗、平安乌审建设等其他工作。
[bookmark: _GoBack]张奋飞  党组成员、副主任，分管共同发展股工作，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项目，民族地区发展规划，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科技进步相关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共青团、妇女、三下乡、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其他工作。
孟克达来  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分管民族语言文字股(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民族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工作，爱国卫生、社会事业、民政、宣传思想、政数、老干部、博爱一日、双拥等其他工作。
奇·格日勒图  三级主任科员。协助谷清华副主任做好机关日常运行工作；负责各族困难群众大病救助资金管理等工作。
吉日嘎拉  四级调研员。派驻新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党建指导员。
乌云巴图  四级调研员。协助哈斯乌都娜副主任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沙仁朝格图  一级主任科员。协助谷清华副主任做好包联驻村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转、高效落实，实行科级干部AB岗工作制度，A角领导不在岗时，由B角领导代为处理相关工作。
谷清华、张奋飞AB岗。
哈斯乌都娜、孟克达来AB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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